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94學年度第1次網路教學委員會會議

時間：94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五）  中午 12時 10分 整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 教務長 念台
依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網路教學委員會 組織章程』第三條規定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1.關於本校網路教學推行與資源分配政策之研擬及規劃。
2.關於提昇網路教學品質與促進其教學功能規章辦法之研訂、執行、檢討及追蹤等事宜。

3.關於各系網路教學資源分配事宜之協調。

4.關於本校教師申請網路教學資源補助等教學計畫之核定。

5.其他與網路教學品質與資源發展相關事項之協調與核定。
議程：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工作報告

四、提案討論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提案一

提案單位：資訊管理系
案由：擬申請網路輔助教學課程「電子計算機概論」、「資料結構」、「作業系統」、「無線行動式通訊」，如附件一，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提教務會議審查。
提案二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擬申請網路輔助教學課程「憲法」、「法學緒論」，如附件二，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提教務會議審查。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電算中心

案由：修改本校網路教學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乙案，如附件三，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40096732D號修正「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作業規範」辦理，作業規範自中華民國94年08月15日生效。

二、本校原辦法第3條規定：「實施網路授課之課程以到教室上課時間佔學期三分之一為原則，第一週、教學評鑑、期中及期末考為必要到教室上課時間，其餘時間由授課教師安排；學期三分之二時間，師生於本校網路教學網站進行課程學習、線上測驗、線上繳交作業及討論區互動等。」。依94.07.11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作業規範修訂草案所稱遠距教學課程，指課程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之課程，擬修改條文。
三、本校原辦法第6條規定：「申請網路授課課程之教師…，經該系系務會議審核通過後，提網路教學委員會與教務會議審核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依94.07.11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作業規範修訂草案及摘要有關各校開設課程規定，「各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由依規定聘任之合格教師提出教學計畫，送各校課程委員會研議…」，所以增列課程委員會條文。

四、依94.07.11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作業規範修訂草案及摘要有關教學紀錄保存規範，增列「開設網路教學課程網頁上之全學期教學內容大綱、教材、師生互動紀錄、評量紀錄、學生全程上課紀錄及作業報告，於課程結束後，至少保存3年，供日後成績查詢、教學評鑑或接受訪視時之參考」條文。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實施網路授課之課程以到教室上課時間佔學期三分之一為原則…；學期三分之二時間，…。
	實施網路授課之課程以到教室上課時間佔學期二分之一為原則…；學期二分之一時間，…。

	申請網路授課課程之教師…，經該系系務會議審核通過後，提網路教學委員會…。
	申請網路授課課程之教師…，經該系系務會議審核通過後，提課程委員會、網路教學委員會…。

	無相關規定
	開設網路教學課程網頁上之全學期教學內容大綱、教材、師生互動紀錄、評量紀錄、學生全程上課紀錄及作業報告，於課程結束後，至少保存3年，供日後成績查詢、教學評鑑或接受訪視時之參考。


決議：照案通過，修改網路教學實施辦法第3、6、11條如附件三。

附件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網路教學實施辦法

94.10.21  94學年度網路教學委員會議通過

94.11.09          94學年度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作業規範」第十二項之規定，開授遠距教學課程之教師，得依各校規定加計鐘點數，並視課程需要，安排助教協助教學，或提供教材製作支援; 並為提供學生多元化學習環境與方式，鼓勵教師以網路教學方式授課，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網路教學分成網路授課與網路輔助教學兩種。網路授課係藉由網路系統進行課程教授；網路輔助教學係將課程資料與補充教材等置於網路教學系統平台，透過網路系統以提供課程之輔助教學。

第三條  實施網路授課之課程以網路教學時間佔學期 二分之一為原則，第一週、教學評鑑、期中及期末考為必要到教室上課時間，其餘時間由授課教師安排。

第四條　學生選課及成績評量等相關事宜，悉依教育部規定與本校學則及相關辦法辦理。 

第五條　申請網路輔助教學之教師需填寫「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網路輔助教學課程申請表」(表一)，課程教材內容需經該系系務會議審核通過後，提網路教學委員會與教務會議審核通過，由電子計算機中心協助教材上網事宜。
第六條  申請網路授課課程之教師除課程教材需已通過審核外，另需提出教學計畫與開課申請表，經該系系務會議審核通過後，提網路教學委員會、課程委員會與教務會議審核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始得開授。前項教學計畫，應明定教學目標、適合修讀對象、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生互動討論、作業繳交、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並公告於網路上提供查詢。

第七條  教師及學生於電腦網路上除作為教學及互動外，不得作為其他用途或有違法情事，並隨時注意電腦犯罪及著作權侵權行為之規定。

第八條　申請網路教學對象以本校專任教師為限。

第九條  每位教師每門課程申請網路輔助教學與網路授課以一次為限。網路輔助教學之教材製作補助依網路教學委員會之品質管理代表評審結果核定。網路授課之課程助理補助依本校教務處相關規定辦理。
第10條 所有審核通過之網路教學課程，於開課後次學期由網路教學委員會之品質管理代表依網路輔助教學課程與網路授課課程分別進行評審，擇優予以獎勵。

第11條 開設網路教學課程網頁上之全學期教學內容大綱、教材、師生互動紀錄、評量紀錄、學生全程上課紀錄及作業報告，於課程結束後，至少保存3年，供日後成績查詢、教學評鑑或接受訪視時之參考。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表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網路輔助教學課程申請表

年   月   日
	課程中文名稱
	

	課程英文名稱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學分數
	                學分

	所屬系所
	
	開設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授課老師
	姓名：                    職稱：                     

	授課內容簡述及其他說明


	


本申請案之教材內容業經本系(所)於     年     月     日之系(所)務會議審查通過。

系(所)主任：                   

申請人：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電算中心

案由：修改本校網路教學開課申請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乙案，如附件四，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40096732D號修正「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作業規範」辦理，作業規範自中華民國94年08月15日生效。

2、 本校原辦法第3條規定：「網路授課課程開設需符合課程設計程序審查及校內一般課程相關規定…，向教務處提出申請，並經審查程序通過後，始得開授。」。依94.07.11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作業規範修訂草案及摘要有關各校開設課程規定，「各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由依規定聘任之合格教師提出教學計畫，送各校課程委員會研議…」，所以網路授課開課申請表增列本申請案業經     年     月     日之課程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修改網路授課開課申請表如附件四。

附件四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網路教學開課申請辦法

94.11.09        94學年度教務會議通過

94.10.21  94學年度網路教學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係依教育部頒「專科以上學校開辦遠距教學作業規範」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網路授課課程之教學作業包含授課時數、教學平台系統、教材規格、成績評量及考試方式等，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作業規範」之各項規定。 
第三條　　網路授課課程開設需符合課程設計程序審查及校內一般課程相關規定，教材內容需包含該課程應授課時數之語音檔案。由授課教師填寫「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網路授課開課申請表」(表一)，並附「網路授課課程綱要及教學計畫表」（表二），向教務處提出申請，並經審查程序通過後，始得開授。
第四條　　網路授課之「教學計畫」內容需包含下列項目：
　　　一、開授課程（含教學科目、內容及學分數）
　　　二、開課期間及教材授課時數（說明開課起迄日期、教材內容播放/閱覽時數、預計選課學生人數）
　　　三、課程說明需包含以下項目
　　　　（一）教學目標
（二）適合修讀對象

　　　　　　（三）課程大綱
　　　　　　（四）上課方式
　　　　　　（五）師生互動討論
　　　　　　（六）作業繳交
　　　　　　（七）成績評量方式
　　　　　　（八）上課注意事項
　　　　　　（九）軟硬體及人力概況說明 

第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表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網路授課開課申請表














   
年   月   日

	課程中文名稱
	

	課程英文名稱
	

	課程編號
	
	必/選修
	□必修□選修
	學分數
	            學分

	所屬系所
	
	開設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授課老師
	姓名：                       職稱：                     

	課程開設屬性
	□新開  □續開

	預計修課人數
	人

	本課程之電腦輔助教材業於       年    月    日之教務會議審核通過。

	授課內容簡述

及其他說明

（可詳述於課程大綱及教學計畫書）
	


本申請案業經本系於     年     月     日之系務會議審查通過。

系(所)主任：                   

申請人：                     


表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網路授課課程綱要及教學計畫表 (範例)

	授課時間
	工   作   內   容

	共18週
	· 每學期授課時間共計18週

· 教學及成績評量方式

－採用非同步式遠距教學上網學習課程教材
－每周實習課需至指定教室上課
－教材包括課程大綱、詳細內容、作業、建議進階閱讀、隨堂測試、必要之影音資料
－進度控制，前一周公告教材內容
－利用Email方式，提出課程疑惑及繳交作業

－每週固定時段，透過BBS線上即時討論與解答問題

  (BBS 上機時間為: 每星期四 20:~21:30)

－累計學生上網使用系統時數，作為平時成績的參考
－ 期中及期末考試需至指定教室參加考試
· 老師Office Hour

－每星期二: 13:30~16:30

－IB112, 分機:6152

· 助教資訊
－協助教材的整理與製作

－回Email 及 BBS

－批改作業及處理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問卷、成績…等)

	16週上課
	· 正課：使用遠距教學教材及上課
· 實習課：需至指定教室上課

· 課程綱要：

－ 大綱

－ 內容

－ 參考書目

－ 隨堂測試

	第1、2週
	· 於指定教室上課

· 網路概念及上網介紹

· 使用遠距教學技巧介紹

	2週 考試
	· 於指定教室參加期中及期末考試


	章別及授課內容
	學 習 重 點

	第一章 網路基礎概念
	· INTERNET 簡介

· 瞭解網路頻寬及傳輸特性

· 瞭解上網的基本方式

· 瞭解上網工具

· WWW 操作與使用
· 測試網路的指令
· 認識校園網路架構

	第二章 使用Email與遠距教學系統介紹
	· Email 設定,、操作與使用

· 遠距教學系統設定,、操作與使用

	第三章 INTERNET 網路服務介紹
	· Internet 網路服務 (1) –Telnet, BBS 與 FTP
· Internet 網路服務 (2) –Archie WinZip
· 撥接網路與ADSL介紹


	第四章 電腦基礎概論
	· 瞭解電腦的架構，及系統運作的原理
(含相關照片, 了解電腦系統內硬軟體間的關係, 基本計量單位)

· 認識電腦系統的硬軟體設備 
· DOS 基本指令介紹與樹狀結構

· 瞭解電腦軟體的分類及其功能

	第五章 Windows 作業系統
	· 視窗基本操作

· 檔案總管

· 中文輸入法(含造字)

· 小作家

· 小畫家

	第六章 WORD 2000 (一)
	· 文書處理基本操作
· 編輯技巧
· 文字變化
· 尺規、紙張與列印介紹

	第七章 WORD 2000 (二)
	· 格式化文件
· 段落與頁首頁尾
· 表格製作

	第八章 WORD 2000 (三)
	· 多媒體文書編輯(文字藝術師、美工圖案)
· 數學式與方程式編輯
· 繪圖介紹

	第九章 PowerPoint 2000 (一)
	· 簡報基礎操作
· 投影片管理(插入、刪除、版面配置、套用範本)

· 美工圖案、組織圖、資料圖表
· 列印

	第十章 PowerPoint 2000 (二)
	· 簡報特效製作
· 簡報設定與放映

	第十一章 Excel 2000 (一)
	· Excel 試算表操作與使用
· 儲存格編輯與資料格式化
· 列印

	第十二章 Excel 2000 (二)
	· Excel 公式與函數
· Excel 資料分析

	第十三章Excel 2000 (三)
	· Excel 圖表製作
· 圖表變化應用

	第十四章 網頁製作(一)
         (FrontPage 2000)
	· FrontPage 基本功能介紹
· 網頁文字應用技巧 

· 文字動態效果 

	第十五章 網頁製作(二)
         (FrontPage 2000)
	· 建立超連結
· 圖表建立

· 發佈網頁至網頁伺服器

	第十六章 常用工具軟體介紹
	· 簡介各類常用小工具程式
· 瞭解多媒體的相關知識 

· 學習多媒體播放的方法 

· 電腦病毒觀念介紹


臨時提案：

提案單位：水產養殖系
案由：擬申請網路授課課程「水生植物學」，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提教務會議審查。




































以下由教務處簽註：


1.本申請案業經     年     月     日之網路教學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2. 本申請案業經     年     月     日之課程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


3.本申請案業經     年     月     日之教務會議審查通過。


4.本申請案業於     年     月     日                  (文號)函送教育部核備，教育部核備日期為     年     月     日                  (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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